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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7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

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惠程”）的通知，经交易各方协

商一致，中驰惠程及其母公司重庆信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信发”）与重庆绿发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绿发”）签署了《关于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股

份转让终止协议》”）。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2021年5月，因作为履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的方式和后果，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及其母公司重庆信发与重庆绿发签署了《关

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

协议》”），中驰惠程拟向重庆绿发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0,336,166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8.77%。截至2021年5月13日，重庆绿发的一致行动人重庆绿

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965,09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4.36%。如上述股份转让事项顺利实施完毕，重庆绿发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05,301,25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13.13%，重庆绿发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重庆市璧山区财政局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6）、《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驰惠程的通知，鉴于协议转让方式存在一定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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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签署《股份转让终止协议》。同时各方在《股

份转让终止协议》中约定，《股份转让协议》的终止并不免除重庆信发对重庆绿

发所负的任何债务和中驰惠程对重庆绿发承担的质押担保责任。本协议签署后，

重庆信发和中驰惠程仍应向重庆绿发履行对其所负的上述债务和责任。后续各方

将在合法合规和维护公司发展前提下妥善处理债权债务问题。 

 

二、《股份转让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绿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重庆信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鉴于： 

1、2021年5月11日，本协议各方签署了一份《关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的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

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程科技”、

“上市公司”、“目标公司”）7033.6166万股股份（股权占比8.77%），以履行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渝01执99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甲方为丙方

对乙方所负债务承担的质押担保责任。 

2、鉴于协议转让方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各方有意终止《股份转让协议》。 

现经协议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就《股份转让协议》达成本协议，以兹共同信

守： 

（1）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股份转让协议》即不可撤销地终止。

本协议签署前各方尚未履行该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此后各方亦无需继续履行该

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2）各方确认，任何一方均不对《股份转让协议》向其它方承担任何违约责

任。如任何一方为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已发生任何费用，该等费用应自行承担。 

（3）各方确认，就《股份转让协议》，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未决或潜在的争

议或索赔。各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可撤销地放弃根据《股份

转让协议》向其它任何一方提出索赔或追究任何其它责任的权利。 

（4）为避免歧义，《股份转让协议》的终止并不免除丙方对乙方所负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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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甲方对乙方承担的质押担保责任。本协议签署后，丙方和甲方仍应向乙方

履行对乙方所负的上述债务和责任。后续各方将在合法合规和维护上市公司发展

前提下妥善处理债权债务问题。 

（5）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1、鉴于中驰惠程、重庆绿发与重庆信发签署了《股份转让终止协议》，公司

2021年5月13日披露的《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的股份变动事项未

实际发生。 

2、本次签署《股份转让终止协议》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未来在重庆市璧山区投资充电桩项目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重庆绿发的合作正常开展，在重庆市璧山区建设的充电桩生产项目正

处于有序推进中，目前厂房已整备完毕，生产线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此外，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喀什中汇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与重庆绿发及其控股子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的重庆绿能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产业基金”）也已经

过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续公司将会根据产业基金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1、《关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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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